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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20-069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延安必康”）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上述议案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

必康”）已就上述事项签署担保合同。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祥医药”）向北京

银行石家庄分行申请人民币 2.8 亿元授信业务，其中保证金不低于人民币 1.2 亿

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分别为保证金以外的全部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分别为润祥医药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6 亿元，合计人民币 3.2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权益）的比例为 3.4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55%。 

深泽县静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持有润祥医药 30%股权的股东，其将为润祥

医药本次 2.8 亿授信业务提供相应股权质押担保，详情请见《关于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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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20-047），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香兴福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石家庄市栾城区环城西路中段（城区公安分局斜对面） 

5、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5 年 01 月 09 日 

7、经营范围：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

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批发；机电产品、化工

原料及产品、化工辅料（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的批发；消毒剂的批

发；预包装食品批发；保健食品批发；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包装材料、塑料制

品（医用制品除外）的批发；医疗器械的销售；计生用品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

制剂销售；体外诊断试剂、保健用品、日用消杀用品（灭鼠剂除外）、化妆品的

销售；食品添加剂的销售；日化用品销售；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卫生用品、活

性炭、家用电器空气净化剂的销售；会展服务；仓储服务；物流服务；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房屋出租。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直接持有润祥医药 70%的股权。 

9、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资产情况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21,628,467.95 1,231,844,320.57 

负债总额 1,036,142,937.53 1,060,781,565.56 

净资产 179,392,374.25 171,062,755.01 

资产负债率 84.82% 86.11% 

主要盈利情况 
2018 年度 

（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04,955,460.35 2,439,324,996.64 

利润总额 38,819,052.10 14,443,495.92 

净利润 28,953,178.98 10,832,6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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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延安必康） 

1、合同双方主体： 

保证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石家庄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范围：保证人对保证金担保以外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费用）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3、担保金额：人民币 1.6 亿元。 

4、担保期限：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

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

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

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

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

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5、违约责任：保证人发生本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的，北京银行有权根据本

合同的约定或/及法律法规、金融规章的规定行使违约救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要求纠正违约、按照主合同下适用的合同利率上浮 50%（如无合同利率时按每日

万分之五）按日计收罚息和复利、依法行使担保权益及留置权、宣布主合同项下

的全部或部分债务立即到期、公告催收、要求赔偿损失以及要求偿付北京银行为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

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 

6、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

公章（或以加盖公章的文件认可的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陕西必康） 

合同双方主体： 

保证人：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石家庄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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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主要其他内容同（一）。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审批额度）为人民币 1,063,2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 113.93%。公司为江西

康力药品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 2.14%。公司、公司控股子

公司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对外担保的余额合

计为人民币 724,471.15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的 77.64%。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延安必康）； 

2、最高额保证合同（陕西必康）。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